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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 函
地址：100223 臺北市中正區寶慶路3號
承辦人：陳韻如
電話：(02)23165931
傳真：(02)23700415
電子信箱：ha0261@ndc.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6月12日
發文字號：發法字第112000996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個資法修正條文.pdf、個資法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pdf)

主旨：個人資料保護法增訂第一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四十八條

及第五十六條條文，業奉總統112年5月31日華總一經字第

11200045441號令公布，檢送法律條文、修正總說明及修

正條文對照表1份，請查照轉知。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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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一條之一、第四十八條、第五

十六條修正總說明 

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

全文後，於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部分條文，均未明定主管機關，

就非公務機關係採分散式監管，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

監督所轄事業之個人資料保護事項；公務機關之監管則回歸行政體系之

指揮監督。為落實個人資料保護，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並依憲法

法庭一百十一年憲判字第十三號判決所示應建立個人資料保護獨立監督

機制之意旨，有必要賦予建立個人資料保護獨立監督機制之明確法源依

據，設立獨立機關之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以下簡稱個資保護委員會)擔

任本法之主管機關。 

近期非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外洩事件，不僅社會大眾高度關注，

外洩之個人資料也容易遭到不法集團不當使用，甚至精準地針對個人資

料當事人進行詐騙行為，進而損害當事人權益。鑑於本法現行就非公務

機關違反個人資料安全維護義務規範者，係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

直轄市、縣（市）政府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時始能處以行政裁罰，且

裁罰額度過低，其處罰方式及管制效果不足，無法促使非公務機關投入

成本、技術與人力，以遵守個人資料安全維護義務。又考量我國產業結

構多數以中小企業為主，商業模式多樣，且不同業者違反安全維護義務

行為之應受責難程度差距可能甚大，有必要賦予主管機關依違法情節行

使裁罰權限，爰修正本法第一條之一、第四十八條、第五十六條條文，

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本法主管機關為個資保護委員會及自該會成立之日起，應由

其管轄之事項。(修正條文第一條之一) 

二、 修正非公務機關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或未依第二項訂定個人資

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之裁罰方式，

並提高罰鍰數額，及增訂違規情節重大者之罰則。(修正條文第四

十八條) 

三、 增訂本次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之施行日期，自公布日施行；修正

條文第一條之一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修正條文第五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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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一條之一、第四十八條、第五

十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之一  本法之主管機

關為個人資料保護委員

會。 

     自個人資料保護委員

會成立之日起，本法所

列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第五十三條、第

五十五條所列機關之權

責事項，由該會管轄。 

 一、本條新增。 

二、就個人資料之保護而

言，除應以法律明確訂

定蒐集、處理及利用個

人資料之目的及要件

外，應對所蒐集之個人

資料採取組織上與程序

上必要之防護措施，以

符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

私權之本旨。前述組織

上與程序上必要之防護

措施中，個人資料保護

之獨立監督機制為重要

之關鍵制度。此一獨立

監督機制之目的，在於

確保個人資料蒐集、處

理及利用者，均符合本

法規定 (憲法法庭一百

十一年憲判字第十三號

判決參照)。考量本法

需監督之對象廣泛、監

督職權複雜且涉及公權

力行政事項，採設置統

籌性之獨立監督機關，

擔任本法主管機關，以

完足憲法第二十二條對

人民資訊隱私權之保

障，爰於第一項明定本

法之主管機關為個人資

料保護委員會。有關該

獨立監督機關之組織，

將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第四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另以法律定

之。 

三、第二項增訂自個人資料

保護委員會成立之日

起，本法所列屬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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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市)政府及第五

十三條、第五十五條所

列機關之權責事項，由

該會管轄。 

第四十八條  非公務機關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由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

直轄市、縣（市）政府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者，按次處新臺幣二萬

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

鍰： 

一、違反第八條或第九

條規定。 

二、違反第十條、第十

一條、第十二條或

第十三條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

項或第三項規定。 

非公務機關違反第

二十七條第一項或未依

第二項訂定個人資料檔

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

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

法者，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處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

罰鍰，並令其限期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按

次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

上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

鍰。 

非公務機關違反第二

十七條第一項或未依第

二項訂定個人資料檔案

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

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

法，其情節重大者，由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或直轄市、縣（市）政

府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

上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改正，

第四十八條  非公務機關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由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

直轄市、縣（市）政府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者，按次處新臺幣二萬

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

鍰： 

一、違反第八條或第九

條規定。 

二、違反第十條、第十

一條、第十二條或

第十三條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

項或第三項規定。 

四、違反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或未依第二項

訂定個人資料檔案

安全維護計畫或業

務終止後個人資料

處理方法。 

現行條文列為第一項，考量

第四款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

項或未依第二項訂定個人資

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

中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之

情形，不宜於限期改正而屆

期未改正始予處罰，爰將第

四款分列第二項及第三項規

範，修正渠等情形之裁罰方

式，採裁處罰鍰並命限期改

正之處分，並提高罰鍰金

額。又為加強督促違反上開

義務之行為人儘速改善個人

資料保護措施，就屆期未改

正者，加重處罰額度為新臺

幣十五萬元以上一千五百萬

元以下。另考量違反安全維

護義務情節重大者，將可能

造成多數當事人權利侵害，

於第三項增訂裁處較重罰鍰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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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

罰。 

第五十六條  本法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

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

公布之現行條文第十九

條至第二十二條、第四

十三條之刪除及一百十

二年五月十六日修正之

第四十八條，自公布日

施行。 

第五十六條  本法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 

現行條文第十九條至

第二十二條及第四十三條

之刪除，自公布日施行。 

前項公布日於現行條

文第四十三條第二項指定

之事業、團體或個人應於

指定之日起六個月內辦理

登記或許可之期間內者，

該指定之事業、團體或個

人得申請終止辦理，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於終止辦理

時，應退還已繳規費。已

辦理完成者，亦得申請退

費。 

前項退費，應自繳費

義務人繳納之日起，至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終止辦理

之日止，按退費額，依繳

費之日郵政儲金之一年期

定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

利息，一併退還。已辦理

完成者，其退費，應自繳

費義務人繳納之日起，至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申

請之日止，亦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規

定係為遏止個人資料外

洩事件，加強個人資料

保護，應自公布日施

行，爰修正第二項。另

修正條文第一條之一為

配合本法主管機關設立

之配套規定，涉及政府

組織調整相關進程，其

施行日期依第一項規定

係由行政院定之，併予

敘明。 

三、現行條文第三項及第四

項係有關本法一百零一

年十月一日施行時，廢

除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

護法規定之申請登記、

執照制度、退還已繳規

費等事宜之過渡條文，

因現行已無相關案例可

茲適用，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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